
附件 2 

黑龙江省气象部门“法治建设年”活动重点任务分工 

重点方面 具体任务 责任部门 

 

 

一、弘扬宪法精神，

做好部门立法相关

工作 

1 深入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宪法。 
各市（地）县气象局、各直属

单位、省局办公室、法规处 

2 开展“宪法宣传日”活动，组织开展宪法主题宣讲活动。 
各市（地）县气象局，各直属

单位，省局办公室、法规处 

3 

依法撤销、纠正违法的规范性文件。全面清理、修订不适

应我省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规范性文件。积极纳入地方

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信息平台。 

省、市气象局、省局办公室 

4 
切实提高地方立法项目质量。增强提出的立法项目的及时

性、系统性、针对性、有效性，确保地方立法科学管用。 
省、市气象局 

5 
抓好法律、党内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部门规章

的实施，维护法制权威。 
各级气象部门、各内设机构 

6 
指导设区的市开展立法立项工作,提升部门在地方立法方

面的作用。 
省局法规处 



 

 

二、加强依法行政，

推进气象法治政府

建设 

 

 

7 落实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制度。 
省、市气象局，省局法规处、

办公室 

8 落实政府法律顾问和公职律师顾问制度。 
各级气象部门、省局办公室、

法规处 

9 调整、完善权力清单、责任清单。 各级气象局，省局法规处 

10 
制定行政执法程序、规范行政裁量权、行政执法公示、行

政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等制度办法。 

各市（地）气象局、省局法规

处及相关处室 

11 加强执法人员培训；严格实行行政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

格管理制度，严禁执法辅助人员、聘用人员及无执法资格

人员执法。 

各市（地）县气象局，省局法

规处、减灾处、观网处 

12 全面实施“双随机、一公开”，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提高

监管的有效性。 

各市（地）县气象局、省局减

灾处、观测处、法规处、预报

处 

13 
全面落实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支持法院受理行

政案件。 

各级气象局、省局办公室、法

规处 

14 

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互联网+政务服务”建设，

再造工作流程，进一步简化办事程序，增加网上办理事项，

确保实现“最多跑一次”。 

各级气象局，省局法规处及相

关处室 

15 深化“四零”创建，严格执行首问负责制、服务承诺制、 各级气象局，省局法规处及相



限时办结制、一次性告知制、岗位责任制。 关处室 

16 

加快信用体系建设。积极纳入政府相应平台，落实失信“黑

名单”和社会信用统一代码、联合信用惩戒制度，推动信

用信息公开和共享。 

各级气象局，省局减灾处、观

网处、法规处 

17 

着力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保障防雷检测、施放系留气球

市场主体依法经管。引导企业增强守法诚信意识,循法而

行、依法经营。 

各级气象局，省局减灾处、观

网处、法规处 

18 

认真落实《黑龙江省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条例》，完善

调解、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

纷解决机制。 

各级气象部门，省局办公室 

19 推广新时代“枫桥经验”。 各级气象部门，省局办公室 

20 

严格落实信访工作责任，持续推进信访法治化，组织法学

专家、律师参与化解信访案件，依法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

理诉求，着力解决信访不信法问题。 

各级气象部门，省局办公室 

21 开展信访积案专项评查清理工作。 省局办公室 

三、强化法律权威，

扎实推进法律的有

效实施 

22 
要将《黑龙江省气象信息服务管理条例》做为新法推进实

施的重点，建立有线电视、应急短信快速发送渠道。 
各级气象部门，省局减灾处 

23 
建立公众气象信息传播质量考核标准及办法，制定公众气

象信息传播质量标识。 
各级气象部门，省局法规处 



24 
要强化涉及气象工作的尤其是新修订的法律法规、部门规

章的学习，要进行认真解读，扎实推进，全面实施。 
 

 

四、增强法治观念，

推进法治社会建设 

25 

抓住“关键少数”，加强领导干部法治精神培育，积极参

加各类党校、行政学院组织的法治教育活动。健全和落实

领导干部法治培训、法治讲座、年终述法、年度考法制度。 

各级气象部门。省局人事处、

法规处、机关党办 

26 建立局务会会前学法制度，开展领导干部讲法活动。 
各级气象局，省局法规处、办

公室 

27 

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学好宪法、监察法，结合分管领域实施

对工作中经常适用的法律法规学深学透、用准用好，每名

领导干部至少学习 20 部法律法规。 

各级气象部门，省局法规处 

28 加强领导干部政德教育，做到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 
各级纪检组（员），人事部门、

办公室等宣传口 

29 
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建立行政执法人员、

律师等以案释法制度。 

各市（地）县气象局、省局减

灾处、观网处、法规处 

30 

深入推进气象“七五”普法，深入开展法律进机关、进乡

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进军营“法律七

进”活动。 

各市（地）县气象局、各直属

单位，省局办公室、法规处、

减灾处、观网处 

31 
深入推进气象法治文化建设，组织开展气象部门“法治文

化建设年”活动。 

各市（地）气象局、各直属单

位。省局法规处 



32 将法治宣传教育纳入文明单位创建重点内容。 各级气象部门、省局机关党办 

33 建立媒体公益普法制度,在网络平台开办法治专栏。 
各级气象部门。省局办公室、

法规处 

34 组织开展法治微小说、微电影等活动。 各级气象部门 

35 
评选一批黑龙江省气象法治文化建设先进单位、先进个

人。 
省局法规处 

36 

积极参与当地政府各种法治创建活动。参与当地政府组织

的“基层民主法治单位”、“文明执法示范窗口”等创建活

动。 

各市（地）县气象局，省局法

规处 

 

 

四、保障措施。 

37 

省局将对各单位法治建设情况进行考核，各市（地）气象

局对所属县(区、市)气象局法治建设情况进行考核。采取

日常考核与抽查考核相结合的方式,日常考核主要通过听

取汇报、查阅文件资料、抽查案卷档案等方式进行,抽查

考核视情况可随时进行。 

省气象法治建设领导小组负责

组织，考核结果报局务会审定、

各市（地） 气象局负责所属县

局的考核 

38 把法治建设情况纳入年度目标责任考核体系。 
各市（地）气象局、各直属单

位，省局办公室、法规处 

39 

要进一步加大法治建设经费保障力度，建立健全法治建设

经费保障机制，为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开办法治专栏、

编印学习读本等工作提供有力保障。 

各级气象部门，省局计财处 



 


